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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函
地址：704033臺南市北區公園北路3號(許
石音樂圖書館地下1樓)
承辦人：陳軒儀
電話：06-2213569#507
電子信箱：cc7309@mail.tainan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七股區後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4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文資處字第1150895772A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簡章、報名表 (0895772AA0C_ATTCH13.pdf、0895772AA0C_ATTCH14.pdf、

0895772AA0C_ATTCH15.odt)

主旨：檢送「2026臺南文資月『文資印象派』繪畫徵件比賽」活

動簡章，請惠予協助公告轉知所屬公私立國民小學踴躍報

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活動為鼓勵親子走入臺南市文化資產，親身感受臺南

市文化資產之美，本處委託目目文創工作室辦理繪畫徵件

比賽，邀請孩子以畫筆描繪臺南市的歷史建築、水路文

化、民俗祭典與常民生活，讓文化資產從靜態文資轉化為

全民共同參與的文化行動，並結合2026世界歷史都市聯盟

（League of Historical Cities）大會青少年推廣專案，

促進臺南學童與世界歷史城市交流接軌。

二、本案活動簡介：

(一)徵件期間：115年6月11日（星期四）至115年8月31日

（星期一）。

(二)參與對象：居住或就讀於臺南市之國小學生。

(三)主題：參賽作品可擇以下主題創作，或自由發揮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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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歷史建築與古蹟（如廟宇、洋樓、老街場景等）。

２、水路文化與港岸意象（如運河、五條港、船隻記憶

等）。

３、民俗、工藝與傳統節慶（如廟會陣頭、藝閣、迎神遶

境、傳統工藝等）。

４、在地日常與常民生活（如市場、老店、巷弄風景

等）。

(四)作品：

１、均採圖畫紙（A4 尺寸[210 mm × 297 mm]）繪製，橫

式。

２、表現素材不限，可以水彩、蠟筆、版畫、水墨、彩色

筆等各種手繪畫方式表現，嚴禁使用任何數位繪圖方

式參賽，且勿用剪貼、塗抹亮粉等方式，不需裝裱。

３、背面請以鉛筆註明作品名稱及作者姓名。

(五)收件地址：請於截止日以前，併同報名表，寄至「目目

文創競賽辦公室：700臺南市中西區南美里民生路一段

100號」，並在信件主旨註明「2026『文資印象派』繪畫

比賽─參賽人姓名」或「2026『文資印象派』繪畫比賽

─參賽學校或單位」。

(六)如對徵件有任何問題，請逕洽目目文創工作室 黃小姐

（e-mail：lanavivo4x@gmail.com），聯絡電話：0972-

983185。

三、評選方式及評選結果說明：本次徵件將先依繳件資格審

查，再依主題契合度、創意與故事性、色彩與構圖表現審

查。後續將頒發本市獎狀及將作品公開展示。

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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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案將依《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作

業規定》及本次徵件結果函請本府教育局辦理「指導教

師」敘獎事宜。

五、活動事宜及相關徵件審查規則，請參閱附件活動簡章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小
學

副本：本處行政管理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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